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宜华生活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

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宜华生活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黄树龙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报告书》发表如下的

独立意见： 

本次要约收购条件及收购人履行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

查阅公司所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就本次要约收

购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以及结合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公司股价在二级市场

表现，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意董事会向公司股东所作的建议，即：截至收购报

告书签署日，考虑到*ST 宜生股票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对于《要约收购报告书》

列明的要约收购条件，建议*ST 宜生股东综合自身风险偏好、投资成本等因素，

可以考虑予以接受，同时建议*ST 宜生股东在接受要约收购条件时密切关注本次

要约收购期间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波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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